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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紀春錦  

訴訟代理人  楊品妏律師

            郭俊廷律師

            陳威翰律師

被      告  陳清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1年度重附民

字第2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820,234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1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820,234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878,8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1年度

重附民字第2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就附表所

示編號8車輛，變更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具狀減縮請

求金額為22,820,234元，更正聲明如後所載（見本院卷第11

7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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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創暉汽車貨運有限公司（下稱創暉公

司）、明益交通有限公司（下稱明益公司）、日益汽車有限

公司（下稱日益公司）（上開公司合稱系爭3間公司）之負

責人，提供大貨車、曳引車之所有權人登記營業服務（即靠

行）。伊與被告經營之系爭3間公司就附表所示車輛訂立靠

行契約，詎被告明知附表所示車輛均係伊所有，竟未經伊同

意，於附表所示時間向各該融資公司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合迪公司）、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

司）、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下合

稱融資公司）申辦貸款，並將車輛設定附條件買賣之動產擔

保登記或動產抵押設定登記與融資公司。嗣被告及系爭3間

公司未如期繳納款項，伊為避免車輛遭拍賣，因而為被告代

償如附表編號1至7、9、10所示款項，共計21,220,234元。

至附表編號8所示車輛伊並未贖回，而喪失所有權，該車市

價為1,600,000元，是伊共計受有22,820,234元之損害。爰

依靠行契約第1、9條、信託法第23條、民法第544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賠償

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2,820,234元，及自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陳稱：同意原告之請求。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

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

定有明文。所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乃指被告對訴之聲明所

為關於某法律關係之請求，向法院為承認者而言，其承認須

於言詞辯論時為之，始生訴訟法上認諾之效力；又被告既於

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

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

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43號、45年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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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16日言詞辯

論期日中，當庭表示同意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1

頁），為認諾之意思表示，揆諸前揭說明，依法即應為被告

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1年11月10日起（見附民卷第5頁所載被告簽收繕本

時間）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

據，應予准許。

四、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既係本於被告認

諾所為之判決，自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

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

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

繳納裁判費。本件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

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元/新臺幣）
編

號

車牌號碼 登記

名義人

動產擔保設定

日期

擔保債權

人

擔保金額 債權人

撥款金額

原告代償金額

1 KLA-2626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合迪公司 11,000,000 元

（共同擔保）

3,000,000元  2,109,744元

2 KLA-2627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2,109,744元

3 AAL-585 明益公司 108年 12月 12 合迪公司 8,500,000 元 2,400,000元  1,898,7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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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

KLC-6030）

日 （與其他車輛

共同擔保）

4 LAJ-299 明益公司 110年5月13日 合迪公司 4,180,000元 2,500,000元 2,004,264元

5 KLG-5295 創暉公司 110年5月18日 新鑫公司 5,850,000 元

（共同擔保）

2,800,000元 2,212,818元

6 KLG-5297 2,212,818元

7 KLG-3132 創暉公司 110年6月7日 合迪公司 6,360,000元 6,000,000元 3,164,616元

8 423-S8 日益公司 110年8月20日 日盛公司 5,317,200元

（與其他車輛

共同擔保）

2,000,000元

9 768-X3 明益公司 110年 11月 30

日

日盛公司 2,338,200元 2,200,000元 2,400,000元

10 KLK-2853 明益公司 110年12月6日 新鑫公司 7,311,600元

（與其他車輛

共同擔保）

3,300,000元 3,107,446元

　　　　　　　　　　　　　　　　　　　　　　　　　　　　　　　　 合 計 21,220,2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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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1年度重附民字第2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820,234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820,2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878,8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1年度重附民字第2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就附表所示編號8車輛，變更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具狀減縮請求金額為22,820,234元，更正聲明如後所載（見本院卷第117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創暉汽車貨運有限公司（下稱創暉公司）、明益交通有限公司（下稱明益公司）、日益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日益公司）（上開公司合稱系爭3間公司）之負責人，提供大貨車、曳引車之所有權人登記營業服務（即靠行）。伊與被告經營之系爭3間公司就附表所示車輛訂立靠行契約，詎被告明知附表所示車輛均係伊所有，竟未經伊同意，於附表所示時間向各該融資公司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司）、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下合稱融資公司）申辦貸款，並將車輛設定附條件買賣之動產擔保登記或動產抵押設定登記與融資公司。嗣被告及系爭3間公司未如期繳納款項，伊為避免車輛遭拍賣，因而為被告代償如附表編號1至7、9、10所示款項，共計21,220,234元。至附表編號8所示車輛伊並未贖回，而喪失所有權，該車市價為1,600,000元，是伊共計受有22,820,234元之損害。爰依靠行契約第1、9條、信託法第23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賠償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陳稱：同意原告之請求。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所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乃指被告對訴之聲明所為關於某法律關係之請求，向法院為承認者而言，其承認須於言詞辯論時為之，始生訴訟法上認諾之效力；又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43號、45年台上字第3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中，當庭表示同意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1頁），為認諾之意思表示，揆諸前揭說明，依法即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0日起（見附民卷第5頁所載被告簽收繕本時間）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既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自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本件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車牌號碼

		登記
名義人

		動產擔保設定日期

		擔保債權人

		擔保金額



		債權人
撥款金額

		原告代償金額



		1

		KLA-2626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合迪公司

		11,000,000元（共同擔保）

		3,000,000元 

		2,109,744元



		2

		KLA-2627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2,109,744元



		3

		AAL-585（變更為
KLC-6030）

		明益公司

		108年12月12日

		合迪公司

		8,500,0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400,000元 

		1,898,784元



		4

		LAJ-299

		明益公司

		110年5月13日

		合迪公司

		4,180,000元

		2,500,000元

		2,004,264元



		5

		KLG-5295

		創暉公司

		110年5月18日

		新鑫公司

		5,850,000元（共同擔保）

		2,800,000元

		2,212,818元



		6

		KLG-5297

		


		


		


		


		


		2,212,818元



		7

		KLG-3132

		創暉公司

		110年6月7日

		合迪公司

		6,360,000元

		6,000,000元

		3,164,616元



		8

		423-S8

		日益公司

		110年8月20日

		日盛公司

		5,317,2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000,000元

		




		9

		768-X3

		明益公司

		110年11月30日

		日盛公司

		2,338,200元

		2,200,000元

		2,400,000元



		10

		KLK-2853

		明益公司

		110年12月6日

		新鑫公司

		7,311,6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3,300,000元

		3,107,446元



		　　　　　　　　　　　　　　　　　　　　　　　　　　　　　　　　 合 計

		


		


		


		


		


		


		21,220,234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9號
原      告  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春錦  
訴訟代理人  楊品妏律師
            郭俊廷律師
            陳威翰律師
被      告  陳清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1年度重附民
字第2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820,234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1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820,234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878,8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1年度重附
    民字第2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就附表所示編
    號8車輛，變更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具狀減縮請求金
    額為22,820,234元，更正聲明如後所載（見本院卷第117頁
    ）。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
    ，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創暉汽車貨運有限公司（下稱創暉公司）
    、明益交通有限公司（下稱明益公司）、日益汽車有限公司
    （下稱日益公司）（上開公司合稱系爭3間公司）之負責人
    ，提供大貨車、曳引車之所有權人登記營業服務（即靠行）
    。伊與被告經營之系爭3間公司就附表所示車輛訂立靠行契
    約，詎被告明知附表所示車輛均係伊所有，竟未經伊同意，
    於附表所示時間向各該融資公司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合迪公司）、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司）、
    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下合稱融資
    公司）申辦貸款，並將車輛設定附條件買賣之動產擔保登記
    或動產抵押設定登記與融資公司。嗣被告及系爭3間公司未
    如期繳納款項，伊為避免車輛遭拍賣，因而為被告代償如附
    表編號1至7、9、10所示款項，共計21,220,234元。至附表
    編號8所示車輛伊並未贖回，而喪失所有權，該車市價為1,6
    00,000元，是伊共計受有22,820,234元之損害。爰依靠行契
    約第1、9條、信託法第23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賠償等語，並聲
    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陳稱：同意原告之請求。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
    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
    定有明文。所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乃指被告對訴之聲明所
    為關於某法律關係之請求，向法院為承認者而言，其承認須
    於言詞辯論時為之，始生訴訟法上認諾之效力；又被告既於
    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
    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
    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43號、45年台上字
    第3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16日言詞辯
    論期日中，當庭表示同意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1頁）
    ，為認諾之意思表示，揆諸前揭說明，依法即應為被告敗訴
    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1年11月10日起（見附民卷第5頁所載被告簽收繕本時間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應予
    准許。
四、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既係本於被告認
    諾所為之判決，自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
    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
    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
    繳納裁判費。本件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
    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車牌號碼 登記 名義人 動產擔保設定日期 擔保債權人 擔保金額  債權人 撥款金額 原告代償金額 1 KLA-2626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合迪公司 11,000,000元（共同擔保） 3,000,000元  2,109,744元 2 KLA-2627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2,109,744元 3 AAL-585（變更為 KLC-6030） 明益公司 108年12月12日 合迪公司 8,500,0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400,000元  1,898,784元 4 LAJ-299 明益公司 110年5月13日 合迪公司 4,180,000元 2,500,000元 2,004,264元 5 KLG-5295 創暉公司 110年5月18日 新鑫公司 5,850,000元（共同擔保） 2,800,000元 2,212,818元 6 KLG-5297      2,212,818元 7 KLG-3132 創暉公司 110年6月7日 合迪公司 6,360,000元 6,000,000元 3,164,616元 8 423-S8 日益公司 110年8月20日 日盛公司 5,317,2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000,000元  9 768-X3 明益公司 110年11月30日 日盛公司 2,338,200元 2,200,000元 2,400,000元 10 KLK-2853 明益公司 110年12月6日 新鑫公司 7,311,6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3,300,000元 3,107,446元 　　　　　　　　　　　　　　　　　　　　　　　　　　　　　　　　 合 計       21,220,234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9號
原      告  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春錦  
訴訟代理人  楊品妏律師
            郭俊廷律師
            陳威翰律師
被      告  陳清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1年度重附民字第2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820,234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820,2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878,8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1年度重附民字第2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就附表所示編號8車輛，變更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具狀減縮請求金額為22,820,234元，更正聲明如後所載（見本院卷第117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創暉汽車貨運有限公司（下稱創暉公司）、明益交通有限公司（下稱明益公司）、日益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日益公司）（上開公司合稱系爭3間公司）之負責人，提供大貨車、曳引車之所有權人登記營業服務（即靠行）。伊與被告經營之系爭3間公司就附表所示車輛訂立靠行契約，詎被告明知附表所示車輛均係伊所有，竟未經伊同意，於附表所示時間向各該融資公司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司）、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下合稱融資公司）申辦貸款，並將車輛設定附條件買賣之動產擔保登記或動產抵押設定登記與融資公司。嗣被告及系爭3間公司未如期繳納款項，伊為避免車輛遭拍賣，因而為被告代償如附表編號1至7、9、10所示款項，共計21,220,234元。至附表編號8所示車輛伊並未贖回，而喪失所有權，該車市價為1,600,000元，是伊共計受有22,820,234元之損害。爰依靠行契約第1、9條、信託法第23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賠償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陳稱：同意原告之請求。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所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乃指被告對訴之聲明所為關於某法律關係之請求，向法院為承認者而言，其承認須於言詞辯論時為之，始生訴訟法上認諾之效力；又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43號、45年台上字第3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中，當庭表示同意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1頁），為認諾之意思表示，揆諸前揭說明，依法即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0日起（見附民卷第5頁所載被告簽收繕本時間）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既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自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本件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車牌號碼

		登記
名義人

		動產擔保設定日期

		擔保債權人

		擔保金額



		債權人
撥款金額

		原告代償金額



		1

		KLA-2626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合迪公司

		11,000,000元（共同擔保）

		3,000,000元 

		2,109,744元



		2

		KLA-2627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2,109,744元



		3

		AAL-585（變更為
KLC-6030）

		明益公司

		108年12月12日

		合迪公司

		8,500,0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400,000元 

		1,898,784元



		4

		LAJ-299

		明益公司

		110年5月13日

		合迪公司

		4,180,000元

		2,500,000元

		2,004,264元



		5

		KLG-5295

		創暉公司

		110年5月18日

		新鑫公司

		5,850,000元（共同擔保）

		2,800,000元

		2,212,818元



		6

		KLG-5297

		


		


		


		


		


		2,212,818元



		7

		KLG-3132

		創暉公司

		110年6月7日

		合迪公司

		6,360,000元

		6,000,000元

		3,164,616元



		8

		423-S8

		日益公司

		110年8月20日

		日盛公司

		5,317,2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000,000元

		




		9

		768-X3

		明益公司

		110年11月30日

		日盛公司

		2,338,200元

		2,200,000元

		2,400,000元



		10

		KLK-2853

		明益公司

		110年12月6日

		新鑫公司

		7,311,6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3,300,000元

		3,107,446元



		　　　　　　　　　　　　　　　　　　　　　　　　　　　　　　　　 合 計

		


		


		


		


		


		


		21,220,234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9號
原      告  全鋒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春錦  
訴訟代理人  楊品妏律師
            郭俊廷律師
            陳威翰律師
被      告  陳清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1年度重附民字第24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820,234元，及自民國111年1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820,23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3,878,8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1年度重附民字第24號卷【下稱附民卷】第5頁）；嗣於就附表所示編號8車輛，變更請求被告賠償1,600,000元，具狀減縮請求金額為22,820,234元，更正聲明如後所載（見本院卷第117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創暉汽車貨運有限公司（下稱創暉公司）、明益交通有限公司（下稱明益公司）、日益汽車有限公司（下稱日益公司）（上開公司合稱系爭3間公司）之負責人，提供大貨車、曳引車之所有權人登記營業服務（即靠行）。伊與被告經營之系爭3間公司就附表所示車輛訂立靠行契約，詎被告明知附表所示車輛均係伊所有，竟未經伊同意，於附表所示時間向各該融資公司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新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鑫公司）、日盛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下合稱融資公司）申辦貸款，並將車輛設定附條件買賣之動產擔保登記或動產抵押設定登記與融資公司。嗣被告及系爭3間公司未如期繳納款項，伊為避免車輛遭拍賣，因而為被告代償如附表編號1至7、9、10所示款項，共計21,220,234元。至附表編號8所示車輛伊並未贖回，而喪失所有權，該車市價為1,600,000元，是伊共計受有22,820,234元之損害。爰依靠行契約第1、9條、信託法第23條、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賠償等語，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陳稱：同意原告之請求。
三、按當事人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捨棄或認諾者，應本於其捨棄或認諾為該當事人敗訴之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4條定有明文。所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乃指被告對訴之聲明所為關於某法律關係之請求，向法院為承認者而言，其承認須於言詞辯論時為之，始生訴訟法上認諾之效力；又被告既於言詞辯論時為訴訟標的之認諾，法院即應不調查原告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果屬存在，而以認諾為該被告敗訴之判決基礎（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843號、45年台上字第31號判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本院114年1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中，當庭表示同意原告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1頁），為認諾之意思表示，揆諸前揭說明，依法即應為被告敗訴之判決。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2,820,234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1月10日起（見附民卷第5頁所載被告簽收繕本時間）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本件既係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自應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本件亦無其他訴訟費用之支出，自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必要，併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附表：（元/新臺幣）
編號 車牌號碼 登記 名義人 動產擔保設定日期 擔保債權人 擔保金額  債權人 撥款金額 原告代償金額 1 KLA-2626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合迪公司 11,000,000元（共同擔保） 3,000,000元  2,109,744元 2 KLA-2627 明益公司 108年9月3日    2,109,744元 3 AAL-585（變更為 KLC-6030） 明益公司 108年12月12日 合迪公司 8,500,0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400,000元  1,898,784元 4 LAJ-299 明益公司 110年5月13日 合迪公司 4,180,000元 2,500,000元 2,004,264元 5 KLG-5295 創暉公司 110年5月18日 新鑫公司 5,850,000元（共同擔保） 2,800,000元 2,212,818元 6 KLG-5297      2,212,818元 7 KLG-3132 創暉公司 110年6月7日 合迪公司 6,360,000元 6,000,000元 3,164,616元 8 423-S8 日益公司 110年8月20日 日盛公司 5,317,2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2,000,000元  9 768-X3 明益公司 110年11月30日 日盛公司 2,338,200元 2,200,000元 2,400,000元 10 KLK-2853 明益公司 110年12月6日 新鑫公司 7,311,600元（與其他車輛共同擔保） 3,300,000元 3,107,446元 　　　　　　　　　　　　　　　　　　　　　　　　　　　　　　　　 合 計       21,220,234元 



 


